
清城区骨灰安放管理实施细则

（草案）

为加强我区骨灰安放管理，规范骨灰处理行为，杜绝骨灰装棺土葬、骨灰择地造坟乱埋乱葬等现象，节约殡葬用地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，革除丧葬陋俗，倡导文明节俭办丧事，根据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和《广东省民政厅骨灰安放管理暂行规定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凡是在本辖区内死亡火化、安放的骨灰都属于本细则管理范围。

第二条 清城区民政局是本辖区内的骨灰安放管理的主管部门，其职责是：实施对本辖区内骨灰的安放管理；宣传骨灰安放管理实施细则；指导骨灰安放活动；制定骨灰管理措施；检查监督骨灰安放管理，处理违反骨灰安放管理实施细则的行为。

第三条 积极倡导树葬、花葬、撒散等骨灰处理方式，大力推行骨灰不占或少占土地的集中安放方式。本区的骨灰处理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安放在经区民政局批准的镇（街）、村公益性生态墓地；

（二）自行存放于住宅。但如果自行存放于住宅的，必须承诺做到该骨灰不建坟，不二次土葬；

（三）安放于市殡仪馆骨灰楼或经批准兴建的经营性公墓；

（四）由殡葬管理部门统一组织采用树葬、花葬、撒散进行处理。

第四条 严禁骨灰装棺土葬或骨灰择地造坟乱埋乱葬。凡发现骨灰装棺土葬或骨灰择地造坟乱埋乱葬的，由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责令丧属限期清理，恢复地貌，一切费用由丧属负责。

第五条 区属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去世火化后的骨灰，其家属要严格执行本细则进行骨灰处理，并向其单位保证做到该骨灰不进行二次土葬。违反实施细则的，单位一律不发给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。

第六条 享受国家和政府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及特困人员，其去世火化后的骨灰原则上统一免费安放到其户籍地的镇（街）、村公益性生态墓地。

第七条 如丧属不保留骨灰的，由丧属签字委托殡仪馆处理，殡仪馆做好登记并存档。

第八条 镇（街）、村公益性生态墓地服务必须执行《广东省殡葬服务价格管理办法》，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。

第九条 各镇（街）对属地骨灰去向进行跟踪和监督管理。

第十条 镇（街）、村公益性生态墓地应建立骨灰管理制度，配备专职管理员，严格骨灰管理登记手续，采用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，防止骨灰遗失或被盗。

第十一条 镇（街）、村公益性生态墓地要建立骨灰寄存登记档案，详细登记死者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存入日期、寄存时限、安放位置、编号以及丧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
第十二条 严格落实安全制度。凡需在市殡仪馆骨灰楼取出骨灰拜祭的，应严格按照市殡仪馆有关规定进行。在镇（街）、村公益性生态墓地拜祭的，应当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进行，不得违反公墓拜祭管理规定。倡导用鲜花等不领取骨灰盒的拜祭方式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清远市清城区民政局负责解释。以往的有关条款与本细则相抵触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原《关于印发清城区骨灰安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城区府办发〔2010〕6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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